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7號

原      告  楊育銘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許光承律師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保雄 

            陳旻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佰肆拾參元，及自民國112

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肆仟柒佰陸拾壹元，其中新臺幣壹仟零參拾

參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

佰肆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85,450元之本息，嗣於本院審理

中，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1,347,812元之本息(本院卷第

31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

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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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

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司機，從事開發客戶、簽約

等業務事宜，亦包含牛奶之出貨配送之工作。為配合客戶之

需求於指定時間內送達貨品，原告需提早至被告公司輸入出

貨庫存資料，經常於被告公司所規定之上班時間前即8點前

至被告公司上班。另為依客戶需求於指定時間配達貨物，而

未能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午休時間休息，且縱原告業已配達貨

物，仍須將貨車駛回被告公司據點，方能打卡下班，常有逾

正常下班時間之情形。然被告均未給付原告上開期間加班

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32條

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加班費。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47,8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關於原告提前於上班時間至被告公司上班，及午

休時間加班之部分，認不應列入工時計算，且被告公司亦未

要求原告提早至被告公司上班，顯難知悉原告於其所主張之

加班期間，究否確實從勞務相關之行為。另因涉及公司經營

管理及人事成本控制，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亦明訂員工加班

應得雇主或單位主管之同意始得加班，且加班時數計算係以

30分鐘為一區塊，並非依打卡紀錄及分鐘數為計算。被告公

司亦設有加班申請系統，原告加班請領加班費自應確實填載

加班申請系統，被告公司即依該加班系統給付加班費，然原

告平日加班均未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加班，被告自無從給付

加班費。又同意給付原告請求之假日加班差額部分106,743

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為敗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任職於被告公

司，擔任業務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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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公司上班時間訂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其中包含午

休1小時30分。

(三)原告於105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45,80

0元。

(四)原告於112年3月即向被告公司請求未付之工資並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

(五)就107年3月至112年2月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基準以平均月薪4

0,000元計算。

(六)被告同意給付原告關於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本院卷第31

0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

鐘？

(二)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長

工時計算之時數？

(三)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

數？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

鐘？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

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1、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

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

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

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此有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乃在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

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此觀諸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甚

明。而所稱勞工權益之保障，不僅在於確保勞工獲取符合公

平之勞力對價，更在保障勞工免受雇主之剝削，是以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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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

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參諸同法第32條第1項所

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

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暨對照勞基法全文並未規

範勞工得單方面加班等情，已可知我國之勞基法並不鼓勵勞

工加班，蓋鼓勵加班將加劇增加勞工之工作時間、影響勞工

身體健康及國民生產力，更與該法藉由建立最低勞動條件以

促使雇主照顧、保護勞工之目的相衝突，是以為避免雇主單

方面以經濟之強勢迫使勞工加班，乃明定須徵得之勞工之同

意始得為之，並保障勞工在加班後能領取加班之工資，是以

尚不得據以推認勞工有任意加班並事後要求加班費之權利。

況勞動契約性質上屬雙務契約，勞雇雙方在契約權利之行

使、義務之履行上，仍應符合誠信原則，此觀諸民法第148

條第2項規定亦明。而勞工之勞務付出縱使有益於雇主之營

運，然雇主依法亦因此負有支付勞務對價（加班費）之義

務，而增加人事成本，是以勞工之加班並非全然是雇主得

利，是以如允勞工於未徵得雇主同意之情形下任意加班並行

使加班費請求之權利，無異使雇主須承擔於訂約之際未能預

見、掌控之人事費用風險，已有違契約履行之誠信原則，則

依現行法制、立法精神與契約精神觀之，勞工並未享有可以

主動、毫無限制、單方面任意行使之「加班權」，僅在雇主

提出加班要求時，勞工享有得以拒絕之「同意權」（雇主亦

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勞工並於此前提

下，始享有請求加班費之權利。亦即，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

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

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

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

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

給付之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勞上易字第2

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員工如有加班之事實，無論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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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員工加班行為是否實際給付加班費或以補休代之，對雇

主而言均屬營運成本之增加，自不可任憑員工逕以打卡紀

錄，請求雇主給付加班，徒增人事成本增加，是以雇主關於

員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訂有相關規範，勞雇雙方

自應遵循辦理。

 3、經查：被告公司於00年0月間制定並頒布工作規則，其中第1

9條規定：因工作需要且經主管同意延長工作時間者，其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依下列標準加給之：⑴延長工時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一；⑵再延長工

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二；⑶

休假日加班，工時加倍發給。此有被告提出工作規則1紙附

卷可查(卷第333頁）；再於108年1月修訂工作規則規定：員

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

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

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過二小時

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

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

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此有被

告提出員工工作規則5.3.3一紙附卷可查(卷第138頁）。由

上可知，被告為控管人事開銷，於工作規則明文規定，加班

應事先提出申請，且需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得為加班。且本

院審酌原告之工作性質核屬責任制，由員工自行調配工作進

度，如未管控員工加班情形，易生員工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

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工

作規則並依此核發加班費，自屬合理。又上開工作規則係原

告入職前即於91年訂定，原告自應知悉上開規定，且原告為

被告公司之員工自應確實遵守之。

 4、本件原告固主張其加班費應以打卡紀錄計算，並以分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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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提前至公司上班之部分，亦應計入加班，此均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前已述及，被告發給加班費

之規定，即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

又查，原告知悉上開規定，且曾依規定申請加班，該部分加

班費被告已核發加班費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卷第317

頁)，足徵原告如依公司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之加班費，被

告均已給付，並未積欠。至於原告主張超過上開單位主管同

意即以然本件原告請求提前至公司之加班部分及加班費應計

算至分鐘，均未依上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亦未經單位主管

同意，且與被告公司所規定得請領加班費之規定未合，故其

此部分之主張，並不可採。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5、至於原告主張另案(112年度勞訴字第56號給付工資)有證人

即離職員工郭人鳳到院證稱：「我只報過加班一、兩次，我

會做到很晚，但是有幾次是弄到很晚，我很生氣，才報加

班，公司的態度不希望我們報加班」、「曾經平日報加班，

但是主管會表達說他們這樣很不好做事，會有上頭的壓

力」、「營業所副理表示這次申請，就給你報，但是下次叫

我們不要再申請，他會很難做事」(卷第347頁）；陳怡祥即

被告公司離職員工證稱：「我剛進去任職，他們就說不能報

加班，就直接說不能報加班，通常都是前輩跟我們說不能報

加班，因為有人曾報過，就被念，就是像證人郭人鳳所述，

說我這次給你報，但下次就不要報」(卷第359頁）、「送貨

路線都是員工自己安排，不會是主管安排，因為客人是我們

自己的，就是要自己去安排路線跟行程」(卷第361頁）。由

上開證人證詞可知，原告等人工作是責任制，領貨、包貨及

送貨的路線是自己安排，是以工作是否能在正常上班時間完

成，此會涉及個人工作效率及安排是否妥適問題。加班是否

有必要性？此涉及被告給予之工作量是否已達於非以原告打

卡工作時數不足以完成程度？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尚不足以證

明被告公司賦予之工作量已使原告無論如何提高效率及安排

均不足以完成，非得員工一定要超時加班的程度。再以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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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證詞有說主管不希望原告報加班，但有上開證詞可知證

人有依公司規定報加班後，主管仍准予其報加班等情。上開

證人證詞並不足以證明主管以強暴脅迫等不當手段禁止員工

申報加班。而前已述及，身為企業主確實希望員工有效率完

成工作，而不希望員工加班增加企業人事成本等情，但上開

證詞之強度，均不足以使法院得排除公司申報加班系統逕全

部採原告打卡時間核算加班時數之程度。是原告援引上開證

人之證詞尚不足以使法院形成對於原告有利之心證。故原告

此部分主張尚不足以採信。

(二)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

數？

 1、按被告於105年4月1日起頒布例(休)假日及上班規定依下列

辦理：㈡正常工作時間由現行8:30~17:00調整為8:00~17:3

0，中午休息時間12:00~13:30則維持不變，被告公司於105

年3月30日(105)光字第105039號公告定有明文。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納入延長工時

計算，而得請求該部分之加班費云云。然查，前已述及，原

告加班應依被告之規定，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

意，始得加班，且原告工作性質，係屬責任制，若其為領取

加班費，而未於工作時間內完成被告所交班之工作量，擅自

變更工作方法，顯有降低工作效率之可能，進而影響被告公

司營運成本。況綜觀全卷資料，原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

所交辦之工作量，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工作時間內無法完成，

而需延長至午休時間加班。是以，原告之主張自無足採。

(三)按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

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

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

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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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

以上者，過二小時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

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

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

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

加班工資，被告員工工作規則5.3.3亦定有明文。經查，原

告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未給付，而

被告復不爭執並同意給付(卷第310頁)。從而，原告自屬有

據，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之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106,743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

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

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

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

支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裁判費為14,761元，依兩造本件勝敗

之情形確定兩造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主文第3項所

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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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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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7號
原      告  楊育銘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許光承律師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王保雄  
            陳旻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佰肆拾參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肆仟柒佰陸拾壹元，其中新臺幣壹仟零參拾參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佰肆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85,450元之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1,347,812元之本息(本院卷第31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司機，從事開發客戶、簽約等業務事宜，亦包含牛奶之出貨配送之工作。為配合客戶之需求於指定時間內送達貨品，原告需提早至被告公司輸入出貨庫存資料，經常於被告公司所規定之上班時間前即8點前至被告公司上班。另為依客戶需求於指定時間配達貨物，而未能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午休時間休息，且縱原告業已配達貨物，仍須將貨車駛回被告公司據點，方能打卡下班，常有逾正常下班時間之情形。然被告均未給付原告上開期間加班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32條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加班費。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47,8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關於原告提前於上班時間至被告公司上班，及午休時間加班之部分，認不應列入工時計算，且被告公司亦未要求原告提早至被告公司上班，顯難知悉原告於其所主張之加班期間，究否確實從勞務相關之行為。另因涉及公司經營管理及人事成本控制，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亦明訂員工加班應得雇主或單位主管之同意始得加班，且加班時數計算係以30分鐘為一區塊，並非依打卡紀錄及分鐘數為計算。被告公司亦設有加班申請系統，原告加班請領加班費自應確實填載加班申請系統，被告公司即依該加班系統給付加班費，然原告平日加班均未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加班，被告自無從給付加班費。又同意給付原告請求之假日加班差額部分106,743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為敗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司機。
(二)被告公司上班時間訂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其中包含午休1小時30分。
(三)原告於105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45,800元。
(四)原告於112年3月即向被告公司請求未付之工資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五)就107年3月至112年2月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基準以平均月薪40,000元計算。
(六)被告同意給付原告關於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本院卷第310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鐘？
(二)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三)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鐘？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1、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乃在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此觀諸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所稱勞工權益之保障，不僅在於確保勞工獲取符合公平之勞力對價，更在保障勞工免受雇主之剝削，是以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參諸同法第32條第1項所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暨對照勞基法全文並未規範勞工得單方面加班等情，已可知我國之勞基法並不鼓勵勞工加班，蓋鼓勵加班將加劇增加勞工之工作時間、影響勞工身體健康及國民生產力，更與該法藉由建立最低勞動條件以促使雇主照顧、保護勞工之目的相衝突，是以為避免雇主單方面以經濟之強勢迫使勞工加班，乃明定須徵得之勞工之同意始得為之，並保障勞工在加班後能領取加班之工資，是以尚不得據以推認勞工有任意加班並事後要求加班費之權利。況勞動契約性質上屬雙務契約，勞雇雙方在契約權利之行使、義務之履行上，仍應符合誠信原則，此觀諸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亦明。而勞工之勞務付出縱使有益於雇主之營運，然雇主依法亦因此負有支付勞務對價（加班費）之義務，而增加人事成本，是以勞工之加班並非全然是雇主得利，是以如允勞工於未徵得雇主同意之情形下任意加班並行使加班費請求之權利，無異使雇主須承擔於訂約之際未能預見、掌控之人事費用風險，已有違契約履行之誠信原則，則依現行法制、立法精神與契約精神觀之，勞工並未享有可以主動、毫無限制、單方面任意行使之「加班權」，僅在雇主提出加班要求時，勞工享有得以拒絕之「同意權」（雇主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勞工並於此前提下，始享有請求加班費之權利。亦即，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勞上易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員工如有加班之事實，無論雇主就該員工加班行為是否實際給付加班費或以補休代之，對雇主而言均屬營運成本之增加，自不可任憑員工逕以打卡紀錄，請求雇主給付加班，徒增人事成本增加，是以雇主關於員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訂有相關規範，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
 3、經查：被告公司於00年0月間制定並頒布工作規則，其中第19條規定：因工作需要且經主管同意延長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依下列標準加給之：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一；⑵再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二；⑶休假日加班，工時加倍發給。此有被告提出工作規則1紙附卷可查(卷第333頁）；再於108年1月修訂工作規則規定：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過二小時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此有被告提出員工工作規則5.3.3一紙附卷可查(卷第138頁）。由上可知，被告為控管人事開銷，於工作規則明文規定，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且需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得為加班。且本院審酌原告之工作性質核屬責任制，由員工自行調配工作進度，如未管控員工加班情形，易生員工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工作規則並依此核發加班費，自屬合理。又上開工作規則係原告入職前即於91年訂定，原告自應知悉上開規定，且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員工自應確實遵守之。
 4、本件原告固主張其加班費應以打卡紀錄計算，並以分鐘計算，及提前至公司上班之部分，亦應計入加班，此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前已述及，被告發給加班費之規定，即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又查，原告知悉上開規定，且曾依規定申請加班，該部分加班費被告已核發加班費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卷第317頁)，足徵原告如依公司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之加班費，被告均已給付，並未積欠。至於原告主張超過上開單位主管同意即以然本件原告請求提前至公司之加班部分及加班費應計算至分鐘，均未依上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亦未經單位主管同意，且與被告公司所規定得請領加班費之規定未合，故其此部分之主張，並不可採。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5、至於原告主張另案(112年度勞訴字第56號給付工資)有證人即離職員工郭人鳳到院證稱：「我只報過加班一、兩次，我會做到很晚，但是有幾次是弄到很晚，我很生氣，才報加班，公司的態度不希望我們報加班」、「曾經平日報加班，但是主管會表達說他們這樣很不好做事，會有上頭的壓力」、「營業所副理表示這次申請，就給你報，但是下次叫我們不要再申請，他會很難做事」(卷第347頁）；陳怡祥即被告公司離職員工證稱：「我剛進去任職，他們就說不能報加班，就直接說不能報加班，通常都是前輩跟我們說不能報加班，因為有人曾報過，就被念，就是像證人郭人鳳所述，說我這次給你報，但下次就不要報」(卷第359頁）、「送貨路線都是員工自己安排，不會是主管安排，因為客人是我們自己的，就是要自己去安排路線跟行程」(卷第361頁）。由上開證人證詞可知，原告等人工作是責任制，領貨、包貨及送貨的路線是自己安排，是以工作是否能在正常上班時間完成，此會涉及個人工作效率及安排是否妥適問題。加班是否有必要性？此涉及被告給予之工作量是否已達於非以原告打卡工作時數不足以完成程度？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公司賦予之工作量已使原告無論如何提高效率及安排均不足以完成，非得員工一定要超時加班的程度。再以上開證人證詞有說主管不希望原告報加班，但有上開證詞可知證人有依公司規定報加班後，主管仍准予其報加班等情。上開證人證詞並不足以證明主管以強暴脅迫等不當手段禁止員工申報加班。而前已述及，身為企業主確實希望員工有效率完成工作，而不希望員工加班增加企業人事成本等情，但上開證詞之強度，均不足以使法院得排除公司申報加班系統逕全部採原告打卡時間核算加班時數之程度。是原告援引上開證人之證詞尚不足以使法院形成對於原告有利之心證。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以採信。
(二)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1、按被告於105年4月1日起頒布例(休)假日及上班規定依下列辦理：㈡正常工作時間由現行8:30~17:00調整為8:00~17:30，中午休息時間12:00~13:30則維持不變，被告公司於105年3月30日(105)光字第105039號公告定有明文。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納入延長工時計算，而得請求該部分之加班費云云。然查，前已述及，原告加班應依被告之規定，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得加班，且原告工作性質，係屬責任制，若其為領取加班費，而未於工作時間內完成被告所交班之工作量，擅自變更工作方法，顯有降低工作效率之可能，進而影響被告公司營運成本。況綜觀全卷資料，原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所交辦之工作量，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工作時間內無法完成，而需延長至午休時間加班。是以，原告之主張自無足採。
(三)按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過二小時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被告員工工作規則5.3.3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未給付，而被告復不爭執並同意給付(卷第310頁)。從而，原告自屬有據，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6,743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裁判費為14,761元，依兩造本件勝敗之情形確定兩造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主文第3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7號

原      告  楊育銘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許光承律師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王保雄  

            陳旻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佰肆拾參元，及自民國112

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肆仟柒佰陸拾壹元，其中新臺幣壹仟零參拾

參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

佰肆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85,450元之本息，嗣於本院審理

    中，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1,347,812元之本息(本院卷第

    31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

    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司機，從事開發客戶、簽約

    等業務事宜，亦包含牛奶之出貨配送之工作。為配合客戶之

    需求於指定時間內送達貨品，原告需提早至被告公司輸入出

    貨庫存資料，經常於被告公司所規定之上班時間前即8點前

    至被告公司上班。另為依客戶需求於指定時間配達貨物，而

    未能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午休時間休息，且縱原告業已配達貨

    物，仍須將貨車駛回被告公司據點，方能打卡下班，常有逾

    正常下班時間之情形。然被告均未給付原告上開期間加班費

    ，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32條第3

    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加班費。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47,8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抗辯：關於原告提前於上班時間至被告公司上班，及午

    休時間加班之部分，認不應列入工時計算，且被告公司亦未

    要求原告提早至被告公司上班，顯難知悉原告於其所主張之

    加班期間，究否確實從勞務相關之行為。另因涉及公司經營

    管理及人事成本控制，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亦明訂員工加班

    應得雇主或單位主管之同意始得加班，且加班時數計算係以

    30分鐘為一區塊，並非依打卡紀錄及分鐘數為計算。被告公

    司亦設有加班申請系統，原告加班請領加班費自應確實填載

    加班申請系統，被告公司即依該加班系統給付加班費，然原

    告平日加班均未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加班，被告自無從給付

    加班費。又同意給付原告請求之假日加班差額部分106,743

    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為敗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

    ，擔任業務司機。

(二)被告公司上班時間訂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其中包含午

    休1小時30分。

(三)原告於105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45,80

    0元。

(四)原告於112年3月即向被告公司請求未付之工資並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

(五)就107年3月至112年2月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基準以平均月薪40

    ,000元計算。

(六)被告同意給付原告關於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本院卷第31

    0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鐘

    ？

(二)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長

    工時計算之時數？

(三)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鐘

    ？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

    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1、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

    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

    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

    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乃在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此觀諸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甚明。

    而所稱勞工權益之保障，不僅在於確保勞工獲取符合公平之

    勞力對價，更在保障勞工免受雇主之剝削，是以勞基法第24

    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

    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參諸同法第32條第1項所定：「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

    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

    將工作時間延長之」，暨對照勞基法全文並未規範勞工得單

    方面加班等情，已可知我國之勞基法並不鼓勵勞工加班，蓋

    鼓勵加班將加劇增加勞工之工作時間、影響勞工身體健康及

    國民生產力，更與該法藉由建立最低勞動條件以促使雇主照

    顧、保護勞工之目的相衝突，是以為避免雇主單方面以經濟

    之強勢迫使勞工加班，乃明定須徵得之勞工之同意始得為之

    ，並保障勞工在加班後能領取加班之工資，是以尚不得據以

    推認勞工有任意加班並事後要求加班費之權利。況勞動契約

    性質上屬雙務契約，勞雇雙方在契約權利之行使、義務之履

    行上，仍應符合誠信原則，此觀諸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亦

    明。而勞工之勞務付出縱使有益於雇主之營運，然雇主依法

    亦因此負有支付勞務對價（加班費）之義務，而增加人事成

    本，是以勞工之加班並非全然是雇主得利，是以如允勞工於

    未徵得雇主同意之情形下任意加班並行使加班費請求之權利

    ，無異使雇主須承擔於訂約之際未能預見、掌控之人事費用

    風險，已有違契約履行之誠信原則，則依現行法制、立法精

    神與契約精神觀之，勞工並未享有可以主動、毫無限制、單

    方面任意行使之「加班權」，僅在雇主提出加班要求時，勞

    工享有得以拒絕之「同意權」（雇主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

    長工作時間之權利），勞工並於此前提下，始享有請求加班

    費之權利。亦即，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

    ，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

    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

    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

    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此有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勞上易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員工如有加班之事實，無論雇主就該員工加班行為是

    否實際給付加班費或以補休代之，對雇主而言均屬營運成本

    之增加，自不可任憑員工逕以打卡紀錄，請求雇主給付加班

    ，徒增人事成本增加，是以雇主關於員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

    必要，如已訂有相關規範，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

 3、經查：被告公司於00年0月間制定並頒布工作規則，其中第1

    9條規定：因工作需要且經主管同意延長工作時間者，其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依下列標準加給之：⑴延長工時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一；⑵再延長工

    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二；⑶

    休假日加班，工時加倍發給。此有被告提出工作規則1紙附

    卷可查(卷第333頁）；再於108年1月修訂工作規則規定：員

    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

    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

    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過二小時

    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

    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

    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此有被

    告提出員工工作規則5.3.3一紙附卷可查(卷第138頁）。由

    上可知，被告為控管人事開銷，於工作規則明文規定，加班

    應事先提出申請，且需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得為加班。且本

    院審酌原告之工作性質核屬責任制，由員工自行調配工作進

    度，如未管控員工加班情形，易生員工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

    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工

    作規則並依此核發加班費，自屬合理。又上開工作規則係原

    告入職前即於91年訂定，原告自應知悉上開規定，且原告為

    被告公司之員工自應確實遵守之。

 4、本件原告固主張其加班費應以打卡紀錄計算，並以分鐘計算

    ，及提前至公司上班之部分，亦應計入加班，此均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前已述及，被告發給加班費之

    規定，即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又

    查，原告知悉上開規定，且曾依規定申請加班，該部分加班

    費被告已核發加班費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卷第317頁)

    ，足徵原告如依公司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之加班費，被告均

    已給付，並未積欠。至於原告主張超過上開單位主管同意即

    以然本件原告請求提前至公司之加班部分及加班費應計算至

    分鐘，均未依上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亦未經單位主管同意

    ，且與被告公司所規定得請領加班費之規定未合，故其此部

    分之主張，並不可採。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5、至於原告主張另案(112年度勞訴字第56號給付工資)有證人

    即離職員工郭人鳳到院證稱：「我只報過加班一、兩次，我

    會做到很晚，但是有幾次是弄到很晚，我很生氣，才報加班

    ，公司的態度不希望我們報加班」、「曾經平日報加班，但

    是主管會表達說他們這樣很不好做事，會有上頭的壓力」、

    「營業所副理表示這次申請，就給你報，但是下次叫我們不

    要再申請，他會很難做事」(卷第347頁）；陳怡祥即被告公

    司離職員工證稱：「我剛進去任職，他們就說不能報加班，

    就直接說不能報加班，通常都是前輩跟我們說不能報加班，

    因為有人曾報過，就被念，就是像證人郭人鳳所述，說我這

    次給你報，但下次就不要報」(卷第359頁）、「送貨路線都

    是員工自己安排，不會是主管安排，因為客人是我們自己的

    ，就是要自己去安排路線跟行程」(卷第361頁）。由上開證

    人證詞可知，原告等人工作是責任制，領貨、包貨及送貨的

    路線是自己安排，是以工作是否能在正常上班時間完成，此

    會涉及個人工作效率及安排是否妥適問題。加班是否有必要

    性？此涉及被告給予之工作量是否已達於非以原告打卡工作

    時數不足以完成程度？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公司賦予之工作量已使原告無論如何提高效率及安排均不足

    以完成，非得員工一定要超時加班的程度。再以上開證人證

    詞有說主管不希望原告報加班，但有上開證詞可知證人有依

    公司規定報加班後，主管仍准予其報加班等情。上開證人證

    詞並不足以證明主管以強暴脅迫等不當手段禁止員工申報加

    班。而前已述及，身為企業主確實希望員工有效率完成工作

    ，而不希望員工加班增加企業人事成本等情，但上開證詞之

    強度，均不足以使法院得排除公司申報加班系統逕全部採原

    告打卡時間核算加班時數之程度。是原告援引上開證人之證

    詞尚不足以使法院形成對於原告有利之心證。故原告此部分

    主張尚不足以採信。

(二)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

 1、按被告於105年4月1日起頒布例(休)假日及上班規定依下列

    辦理：㈡正常工作時間由現行8:30~17:00調整為8:00~17:30

    ，中午休息時間12:00~13:30則維持不變，被告公司於105年

    3月30日(105)光字第105039號公告定有明文。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納入延長工時

    計算，而得請求該部分之加班費云云。然查，前已述及，原

    告加班應依被告之規定，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

    ，始得加班，且原告工作性質，係屬責任制，若其為領取加

    班費，而未於工作時間內完成被告所交班之工作量，擅自變

    更工作方法，顯有降低工作效率之可能，進而影響被告公司

    營運成本。況綜觀全卷資料，原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所

    交辦之工作量，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工作時間內無法完成，而

    需延長至午休時間加班。是以，原告之主張自無足採。

(三)按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

    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

    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

    ，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

    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

    上者，過二小時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

    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

    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

    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

    班工資，被告員工工作規則5.3.3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

    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未給付，而被

    告復不爭執並同意給付(卷第310頁)。從而，原告自屬有據

    ，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之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106,743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

    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

    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

    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本件裁判費為14,761元，依兩造本件勝敗之

    情形確定兩造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主文第3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7號

原      告  楊育銘    住○○市○○區○○街000號

訴訟代理人  許光承律師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王保雄  

            陳旻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佰肆拾參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肆仟柒佰陸拾壹元，其中新臺幣壹仟零參拾參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陸仟柒佰肆拾參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85,450元之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給付1,347,812元之本息(本院卷第31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司機，從事開發客戶、簽約等業務事宜，亦包含牛奶之出貨配送之工作。為配合客戶之需求於指定時間內送達貨品，原告需提早至被告公司輸入出貨庫存資料，經常於被告公司所規定之上班時間前即8點前至被告公司上班。另為依客戶需求於指定時間配達貨物，而未能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午休時間休息，且縱原告業已配達貨物，仍須將貨車駛回被告公司據點，方能打卡下班，常有逾正常下班時間之情形。然被告均未給付原告上開期間加班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32條第3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加班費。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47,8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關於原告提前於上班時間至被告公司上班，及午休時間加班之部分，認不應列入工時計算，且被告公司亦未要求原告提早至被告公司上班，顯難知悉原告於其所主張之加班期間，究否確實從勞務相關之行為。另因涉及公司經營管理及人事成本控制，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亦明訂員工加班應得雇主或單位主管之同意始得加班，且加班時數計算係以30分鐘為一區塊，並非依打卡紀錄及分鐘數為計算。被告公司亦設有加班申請系統，原告加班請領加班費自應確實填載加班申請系統，被告公司即依該加班系統給付加班費，然原告平日加班均未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加班，被告自無從給付加班費。又同意給付原告請求之假日加班差額部分106,743元。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為敗訴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司機。

(二)被告公司上班時間訂為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其中包含午休1小時30分。

(三)原告於105年5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勞保投保薪資為45,800元。

(四)原告於112年3月即向被告公司請求未付之工資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五)就107年3月至112年2月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基準以平均月薪40,000元計算。

(六)被告同意給付原告關於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本院卷第310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鐘？

(二)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三)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之延長工時加班費之計算是否應按出勤記錄計算之分鐘？原告於出勤記錄中提前至被告公司上班之時間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1、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又按勞基法之立法目的，乃在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此觀諸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所稱勞工權益之保障，不僅在於確保勞工獲取符合公平之勞力對價，更在保障勞工免受雇主之剝削，是以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參諸同法第32條第1項所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暨對照勞基法全文並未規範勞工得單方面加班等情，已可知我國之勞基法並不鼓勵勞工加班，蓋鼓勵加班將加劇增加勞工之工作時間、影響勞工身體健康及國民生產力，更與該法藉由建立最低勞動條件以促使雇主照顧、保護勞工之目的相衝突，是以為避免雇主單方面以經濟之強勢迫使勞工加班，乃明定須徵得之勞工之同意始得為之，並保障勞工在加班後能領取加班之工資，是以尚不得據以推認勞工有任意加班並事後要求加班費之權利。況勞動契約性質上屬雙務契約，勞雇雙方在契約權利之行使、義務之履行上，仍應符合誠信原則，此觀諸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亦明。而勞工之勞務付出縱使有益於雇主之營運，然雇主依法亦因此負有支付勞務對價（加班費）之義務，而增加人事成本，是以勞工之加班並非全然是雇主得利，是以如允勞工於未徵得雇主同意之情形下任意加班並行使加班費請求之權利，無異使雇主須承擔於訂約之際未能預見、掌控之人事費用風險，已有違契約履行之誠信原則，則依現行法制、立法精神與契約精神觀之，勞工並未享有可以主動、毫無限制、單方面任意行使之「加班權」，僅在雇主提出加班要求時，勞工享有得以拒絕之「同意權」（雇主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勞工並於此前提下，始享有請求加班費之權利。亦即，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勞上易字第2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員工如有加班之事實，無論雇主就該員工加班行為是否實際給付加班費或以補休代之，對雇主而言均屬營運成本之增加，自不可任憑員工逕以打卡紀錄，請求雇主給付加班，徒增人事成本增加，是以雇主關於員工有無加班事實及其必要，如已訂有相關規範，勞雇雙方自應遵循辦理。

 3、經查：被告公司於00年0月間制定並頒布工作規則，其中第19條規定：因工作需要且經主管同意延長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依下列標準加給之：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一；⑵再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加給三分之二；⑶休假日加班，工時加倍發給。此有被告提出工作規則1紙附卷可查(卷第333頁）；再於108年1月修訂工作規則規定：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過二小時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此有被告提出員工工作規則5.3.3一紙附卷可查(卷第138頁）。由上可知，被告為控管人事開銷，於工作規則明文規定，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且需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得為加班。且本院審酌原告之工作性質核屬責任制，由員工自行調配工作進度，如未管控員工加班情形，易生員工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工作規則並依此核發加班費，自屬合理。又上開工作規則係原告入職前即於91年訂定，原告自應知悉上開規定，且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員工自應確實遵守之。

 4、本件原告固主張其加班費應以打卡紀錄計算，並以分鐘計算，及提前至公司上班之部分，亦應計入加班，此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前已述及，被告發給加班費之規定，即員工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又查，原告知悉上開規定，且曾依規定申請加班，該部分加班費被告已核發加班費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卷第317頁)，足徵原告如依公司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之加班費，被告均已給付，並未積欠。至於原告主張超過上開單位主管同意即以然本件原告請求提前至公司之加班部分及加班費應計算至分鐘，均未依上開工作規則提出申請，亦未經單位主管同意，且與被告公司所規定得請領加班費之規定未合，故其此部分之主張，並不可採。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

 5、至於原告主張另案(112年度勞訴字第56號給付工資)有證人即離職員工郭人鳳到院證稱：「我只報過加班一、兩次，我會做到很晚，但是有幾次是弄到很晚，我很生氣，才報加班，公司的態度不希望我們報加班」、「曾經平日報加班，但是主管會表達說他們這樣很不好做事，會有上頭的壓力」、「營業所副理表示這次申請，就給你報，但是下次叫我們不要再申請，他會很難做事」(卷第347頁）；陳怡祥即被告公司離職員工證稱：「我剛進去任職，他們就說不能報加班，就直接說不能報加班，通常都是前輩跟我們說不能報加班，因為有人曾報過，就被念，就是像證人郭人鳳所述，說我這次給你報，但下次就不要報」(卷第359頁）、「送貨路線都是員工自己安排，不會是主管安排，因為客人是我們自己的，就是要自己去安排路線跟行程」(卷第361頁）。由上開證人證詞可知，原告等人工作是責任制，領貨、包貨及送貨的路線是自己安排，是以工作是否能在正常上班時間完成，此會涉及個人工作效率及安排是否妥適問題。加班是否有必要性？此涉及被告給予之工作量是否已達於非以原告打卡工作時數不足以完成程度？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公司賦予之工作量已使原告無論如何提高效率及安排均不足以完成，非得員工一定要超時加班的程度。再以上開證人證詞有說主管不希望原告報加班，但有上開證詞可知證人有依公司規定報加班後，主管仍准予其報加班等情。上開證人證詞並不足以證明主管以強暴脅迫等不當手段禁止員工申報加班。而前已述及，身為企業主確實希望員工有效率完成工作，而不希望員工加班增加企業人事成本等情，但上開證詞之強度，均不足以使法院得排除公司申報加班系統逕全部採原告打卡時間核算加班時數之程度。是原告援引上開證人之證詞尚不足以使法院形成對於原告有利之心證。故原告此部分主張尚不足以採信。

(二)原告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否納入延長工時計算之時數？

 1、按被告於105年4月1日起頒布例(休)假日及上班規定依下列辦理：㈡正常工作時間由現行8:30~17:00調整為8:00~17:30，中午休息時間12:00~13:30則維持不變，被告公司於105年3月30日(105)光字第105039號公告定有明文。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午休無法休息之1.5小時應納入延長工時計算，而得請求該部分之加班費云云。然查，前已述及，原告加班應依被告之規定，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得加班，且原告工作性質，係屬責任制，若其為領取加班費，而未於工作時間內完成被告所交班之工作量，擅自變更工作方法，顯有降低工作效率之可能，進而影響被告公司營運成本。況綜觀全卷資料，原告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所交辦之工作量，於被告公司規定之工作時間內無法完成，而需延長至午休時間加班。是以，原告之主張自無足採。

(三)按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過二小時之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家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被告員工工作規則5.3.3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尚積欠原告假日加班差額106,743元未給付，而被告復不爭執並同意給付(卷第310頁)。從而，原告自屬有據，此部分之請求，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6,743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

七、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屬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如主文第4項後段所示之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為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裁判費為14,761元，依兩造本件勝敗之情形確定兩造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如主文第3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